
最新劳动合同履行地的认定(优质5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约定劳动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
怎样写合同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合同应该怎么制定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合同模板，仅供参考，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劳动合同履行地的认定篇一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
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
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
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
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
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
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劳动合同履行地的认定篇二

劳动者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劳动条件，有权对用人
单位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
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
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
行。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
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第四章 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七条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履行地的认定篇三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
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
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
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
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
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劳动合同履行地的认定篇四

履约方: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促进艺术交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
的需要，努力增加收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根据上述精神，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剧目和主要演员_________。

第二条演出时间和场次从_________

第三条乙方向甲方提供剧场现有设备，联系宿舍(住宿费
由________承担)，给予一定时间安装舞台，并负责组织观众，
做好宣传工作。

第四条票价为________。

第五条核算方法:甲方获得日售票的________%，乙方在扣除
公共费用后获得_________%。

第六条宣传费用、差旅费(指表演者和表演者的`差旅费及演



出用品的运费)和宣传费用(包括报纸广告海报及双方协商同
意的其他宣传资料)。

第七条甲方应在演出日期前将演出计划及相关宣传资料发送
给乙方。

第八条甲方在_________演出时，应接受当地文化部门的安排
和领导，并办理相关演出手续。

第九条演出期间，双方应注意防止事故发生。注意节约水电，
爱护公物。如果甲乙双方损坏对方的设备或演出物品，应按
价赔偿。

第十条违约责任

1.如一方因无故违约而遭受损失，应赔偿另一方实际损失，
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________元。

2.如果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应尽快通过电话、电
报或电传通知另一方，双方应尽力补救。如果合同仍不能履
行，可通过协商延期或取消合同。

3.一方接受出国、接待外国贵宾或中央指定特殊政治任务时，
接受任务的一方应在一个月前通知另一方与主办单位合作，
双方应积极安排补救措施。如确实无法补救，主办单位应按
对方实际损失赔偿。

甲方:_________(签字盖章)

乙方:________(签字盖章)

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劳动合同履行地的认定篇五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
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